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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聯 絡 人：張嘉寧05-2254321#717
電子郵件：haeholic117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224019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PE03601_1_020917350041.ods)

主旨：配合考選部於嘉義考區辦理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

考試暨普通考試，為利監場工作進行，請依說明事項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考試訂於112年7月7日(星期五)至7月11日(星期二)假

本市立民生國民中學、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國民中學等3所

學校舉行，分別為普通考試(考試日程為7月7日至8日)、高

等考試三級考試(考試日程為7月9日至11日)。

二、上開考試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社會工作師、公職獸醫

師、公職護理師、公職食品技師、公職醫事檢驗師、公職

藥師等6類科考試日程為1天，7月9日結束時間為下午3時；

其餘類科考試日程均為3天，其中建築工程、景觀等2類科7

月11日結束時間為晚間7時。

三、本次考試高等考試三級考試、普通考試等2項考試各試區學

校預計各遴聘2間備用試場監場人員，備用試場分類及定義

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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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備用試場一：提供「篩檢陽性」且「尚於10日自主健康

管理期間」之輕症或無症狀之應考人應試之試場。

(二)備用試場二：提供一般試場應考人有症狀者應試之試

場。

四、請同仁審慎考量自身狀況填寫，屆時仍須以試場安排情形

作調整。另依考選部國家考試監場人員選聘要點第3點規定

略以，「監場人員，須由現任委任或相當委任以上公務人

員或國民小學以上合格教師，年滿二十歲，六十五歲以下

身體健康，足以勝任監場工作者充任，……」，請依所附

格式查填上開人員擔任監場工作之意願(包括但不限於已領

有國家考試監場人員識別證者)。

五、另請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專任人事人員於112年5月10日（星

期三）前至webhr系統-調查表線上填報區-調查主題「112

年高普考-人事人員監場調查填寫監場日期(調查表編號：

1120426001)」填寫監場日期；如有特殊情形無法參加，請

敘明原因。

六、檢附「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嘉義考

區擔任監場人員調查表」，本表件已登載至本府人事處網

站-表單下載-組織任免科-考試分發項下，請自行下載使用

（本府單位電子檔請傳送至承辦人信箱haeholic117@ems.

chiayi.gov.tw；所屬機關學校請上傳至webhr系統-調查

表-「112年高普考試-所屬機關學校監場調查表(調查表編

號：1120426002)」）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本府人事處及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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